
資料摘要資料摘要資料摘要資料摘要

香港住宅樓宇的房屋標準香港住宅樓宇的房屋標準香港住宅樓宇的房屋標準香港住宅樓宇的房屋標準

1.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1.1 在 1999年 7月 5日，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曾討論私人住
宅居住空間及居住密度標準的事宜。事務委員會認為，根據題為〈私

人住宅的房屋標準〉的研究報告 (立法會RP10/98-99號文件 )所述，英
國雖然訂有具法律效力的標準，但其經驗未必完全適用於香港，因

為英國與香港的居住環境及人口密度均有差異。 1 事務委員會要求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進一步研究規管本地住宅樓宇房屋標準的

香港法例和規則。

2.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2.1 在是項研究中，本地住宅樓宇指在香港興建並用作居住

用途的建築物。為進行是項研究，本部曾查考有關的文件和法例及

規則，並訪問香港建築師學會和香港測量師學會。本部又曾查詢香

港大學城市規劃及環境管理研究中心、屋宇署、環境保護署、房屋

署、消防處及機電工程署。此外，本部曾聯絡數間私人發展商，以

便取得有關資料。

3. 研究摘要研究摘要研究摘要研究摘要

3.1 香港有很多用以規管住宅樓宇房屋標準的規定及指引。

該等標準所訂的具體設計規定，均具有法律效力。然而，該等標準

大部分只適用於整幢住宅樓宇，而非住宅樓宇內的個別單位。
   

                                                
 1 在香港，私人住宅的居住空間及居住密度並沒有任何標準。然而，該類標

準卻適用於租住公屋。租住公屋居住空間及居住密度的現行標準在 1991年 9
月獲房屋委員會通過。住戶可在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限額不同的兩種編

配標準中選擇其一。此後，住戶可選擇按室內樓面面積計算每人 5.5平方米
的編配標準，所需租金定為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限額的 15%；或可選擇
室內樓面面積為每人 7平方米的編配標準，所需租金為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
數限額的 18.5%。室內樓面面積是從房屋單位內牆表面量度的面積，包括
廚房、廁所及露台的面積。



3.2 從本部搜集所得意見及所查考文件歸納出的一致看法，

是香港的房屋標準主要分為下列各方面  

•  私人樓宇必須具備的基本設施
   廚房
   廁所
   水廁設備
   盥洗盆
   浴缸或淋浴花灑

•  樓層高度

•  天然照明與通風

•  防火安全標準

•  環境方面的規定
   空氣
   噪音

•  通無阻的設計規定

3.3 本部又注意到，屋宇署現正就天然照明與通風的標準進

行檢討。政府及有關行業均認為，現行的法定規定主要是在 50年代
訂定，該等規定已經過時，並且與現代生活方式和建築技術脫節。

因此，該署已在 1999年 8月著手就此事進行研究，而研究工作預計約
在 2000年 8月完成。此外，屋宇署將在 1999年 11月招標進行另一項有
關樓宇防火安全設計的研究。該項檢討會因應嘉利大廈火災 (1996年
11月 )及美孚新 火災 (1997年 4月 )的情況，研究有關建築物防火安全
設計的規例和守則。政府在考慮應如何修訂現行法例和規例時，會

參考該兩項研究的結果 (有關情況詳載於下文第 7.3至 7.5段 )。

4. 私人樓宇必須具備的基本設施私人樓宇必須具備的基本設施私人樓宇必須具備的基本設施私人樓宇必須具備的基本設施
 

 4.1 在香港，私人樓宇必須具備廚房、廁所、水廁設備、盥

洗盆及浴缸或淋浴花灑等基本設施。有關規定已在《建築物條例》(第
123章 )及其附屬法例 (即《建築物 (規劃 )規例》及《建築物 ( 生設備

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 )規例》 )中訂明。
 



 4.2 本部注意到，政府就廚房及廁所訂有具體的設計規定，

但沒有就最少樓面面積訂定任何規例。

廚房

4.3 每幢住宅樓宇均須設有廚房設備，而住宅樓宇內任何擬

分開出租作住宅用途的部分除非獲建築事務監督 2豁免，否則亦須設

有廚房設備。[資料來源：《建築物 (規劃 )規例》(第 123章，附屬法例 )
第 45(1)條 ]

4.4 每個廚房的內表面由樓面水平至最少 1.2米的高度，須以
瓷磚鋪面或以厚度不少於 12.5毫米的水泥砂漿或其他非吸收性物料
盪面。[資料來源：《建築物 (規劃 )規例》(第 123章，附屬法例 )第 45(2)
條 ]

4.5 每個廚房須設有 (i)妥為建造的壁爐或灶台，但如以氣
體、油或電力煮食則除外；及 (ii)洗滌盆及供水裝置。[資料來源：《建
築物 (規劃 )規例》 (第 123章，附屬法例 )第 45(3)條 ]

 

 廁所

4.6 每個廁所 (裝有化學處理廁所設備的廁所除外 )須設一道
自動關閉的門，高度與門口的整個高度相同。每個廁所的樓面須在

廁所外的地面水平之上不少於 150毫米，並以非吸收性物料建造，以
及修整至表面平滑。[資料來源：《建築物 ( 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

排水工程及廁所 )規例》 (第 123章，附屬法例 )第 80及 83條 ]

4.7 每個廁所的內表面，由廁所樓面水平至樓面水平之上不

少於 1.2米的高度，須 (i)以瓷磚鋪面；或 (ii)以不少於 12.5毫米厚的水
泥砂漿或其他非吸收性物料盪面。 [資料來源：《建築物 ( 生設備標

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 )規例》 (第 123章，附屬法例 )第 84
條 ]

                                                
2 建築事務監督指屋宇署署長。



水廁設備

4.8 在每幢住宅樓宇內所設水廁設備的數目，須不少於表 1
所指明的數目。 [資料來源：《建築物 ( 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

水工程及廁所 )規例》 (第 123章，附屬法例 )第 4(1)(a)條 ]

表表表表 1      必須裝設的水廁設備數目必須裝設的水廁設備數目必須裝設的水廁設備數目必須裝設的水廁設備數目
 

居於或相當可能會居於居於或相當可能會居於居於或相當可能會居於居於或相當可能會居於

 住宅樓宇內的人數住宅樓宇內的人數住宅樓宇內的人數住宅樓宇內的人數

 水廁設備的數目水廁設備的數目水廁設備的數目水廁設備的數目

 1至 8人  1套

 多於 8人  2套，再為 20人以上的每 15人或不
足此數者加 1套水廁設備。

 

盥洗盆及浴缸或淋浴花灑

4.9 在住宅樓宇內所設盥洗盆及浴缸或淋浴花灑的數目，不

得少於下文表 2所指明的數目。[資料來源：《建築物 ( 生設備標準、

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 )規例》 (第 123章，附屬法例 )第 4(1)(d)
條 ]

 表表表表 2      必須裝設的盥洗盆及浴缸或淋浴花灑數目必須裝設的盥洗盆及浴缸或淋浴花灑數目必須裝設的盥洗盆及浴缸或淋浴花灑數目必須裝設的盥洗盆及浴缸或淋浴花灑數目
  

居於或相當可能會居居於或相當可能會居居於或相當可能會居居於或相當可能會居

於住宅樓宇內的人數於住宅樓宇內的人數於住宅樓宇內的人數於住宅樓宇內的人數
盥洗盆的數目盥洗盆的數目盥洗盆的數目盥洗盆的數目 浴缸或淋浴花灑的數目浴缸或淋浴花灑的數目浴缸或淋浴花灑的數目浴缸或淋浴花灑的數目

1至 8人 1個 1個

多於 8人 2個，再為 20人以上的
每 15人或 不足此 數者
加 1個盥洗盆。

2個，再為 20人以上的每
15人或不足此數者加 1
個浴缸或淋浴花灑。

4.10 本部曾接觸的建築師及私人發展商均表示，該等標準只

是最低要求。實際上，私營及公營建屋計劃在達致該等法例規定方

面應不會有任何問題。



4.11 在評估可能會居於某住宅樓宇的人數及該樓宇的人口密

度時，屋宇署採用的一般指標是每人佔用 9平方米實用樓面面積 3。

在決定住宅樓宇必須裝設的水廁設備、盥洗盆及浴缸或淋浴花灑的

數目時，便是採用該項計算基準。當局就提供火警逃生的途徑作出

評估時，亦是採用該指標。

5. 樓層高度樓層高度樓層高度樓層高度

 

 5.1 法例規定任何用作居住用途的房間，由樓面量度至天花

板的高度須不少於 2.5米。 [資料來源：《建築物 (規劃 )規例》 (第 123
章，附屬法例 )第 24(1)條 ]
 

 

 6. 天然照明與通風天然照明與通風天然照明與通風天然照明與通風

 

 6.1 香港訂有住宅樓宇的天然照明與通風標準。每個用作居

住用途的房間或廚房，須有天然的照明與通風。該等天然照明與通

風須藉一扇或多於一扇符合以下規定的窗而提供：窗的建造須使 (i)
窗玻璃的表面總面積不少於房間樓面面積的十分之一；及 (i i)該等窗
總共最少有相等於房間樓面面積的十六分之一的面積能開啟，而開

啟方式須使每扇窗的開口的頂部在樓面之上最少 2米。 [資料來源：
《建築物 (規劃 )規例》 (第 123章，附屬法例 )第 30條 ]按該規定，只要
板間房寓所房間的間隔並非全面覆蓋樓面至天花板，該等寓所將不

會違反有關天然照明與通風的標準。

6.2 此外，每個廁所須設有開口，供天然照明與通風之用。

每個該等開口的面積須 (i)不少於 0.2平方米；(ii)在切實可行範圍內須
盡量接近廁所的天花板； (iii)須直接與露天地方相通；及 (iv)須以金
屬或其他經批准的網格防蠅紗遮蓋。 [資料來源：《建築物 ( 生設備

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 )規例》(第 123章，附屬法例 )第 82
條 ]

                                                
3 實用樓面面積指樓宇內各層樓面面積的總和或樓層內樓面面積的總和，而

除非另有訂明，否則不包括任何樓梯、公用通道地方、升降機等候處、洗

手間、水廁、獨立單位內的廚房，以及為該樓宇而設的任何升降機、空調

系統或相類設施的機械所佔用的任何空間。



檢討天然照明與通風的規定

 

 6.3 法例有關提供天然照明與通風的規定，旨在確保為人類

的日常起居生活提供足夠的照明及新鮮空氣。該等訂明規定主要是

在 50年代發展而來。當時的建築物大部分樓層不多，並以天然照明
與通風為主。根據政府官員及業內人士的意見，該等規定已經過時，

並且與現代生活方式、建築物外觀、環境科學或技術脫節，更可能

不必要地限制了建築設計上的自由度。

 

 6.4 基於上述情況，屋宇署在 1999年 8月開展了一項顧問研
究，全面檢討不同類型及用途的建築物在照明與通風方面的標準。

該項研究的目的，是 (i)找出現行規例及標準有何不足之處； (ii)  將
香港有關建築物照明與通風的規定，與國際規定及其他國家的有關

規定作一比較；(iii)找出在訂定有關香港建築物照明與通風的規定時
須予特別考慮的本地因素；(iv)研究將照明與通風規定和建築物外觀
結合，藉以促進及鼓勵節約能源，並減低對環境造成的外在影響；

及 (v)建議訂定新標準及適當的管制方法。該項顧問研究將約在 2000
年 8月完成。
 

 

7. 防火安全標準防火安全標準防火安全標準防火安全標準

7.1 在香港，防火安全標準主要在《建築物條例》(第 123章 )、
《建築物 (規劃 )規例》(第 123章，附屬法例 )、《消防條例》(第 95章 )、
《電力條例》(第 406章 )及《危險品條例》(第 295章 )中訂明。有關規
定涵蓋申請消防證明書、安裝滅火設備、設置樓梯和走火通道、裝

置及維修消防設備、電力裝置與線路，以及貯存易燃物品等事宜。

7.2 本部注意到，防火安全標準適用於整幢建築物及公用地

方，但不應用於個別單位。因此，防火安全標準屬建築物標準，而

非房屋標準。該等標準詳載於附錄 I。《床位寓所守則》載列的技術
性細則，純屬指引用途。該守則的規定與上文第 7.1段所列各項法例
及規例要求的規定相同。



檢討防火安全標準

7.3 屋宇署會在 1999年 11月招標進行一項顧問研究。該項研
究會因應嘉利大廈火災 (1996年 11月 )及美孚新 火災 (1997年 4月 )的
情況，全面檢討建築物的防火安全設計，包括檢討有關的規例和守

則。該項研究將會涵蓋訂立防火安全標準的目標、防火安全設計須

符合的建議防火效能要求，以及符合該等防火效能要求的訂明設

計。

7.4 上述顧問研究會探討需否訂立規管個別單位防火安全的

標準。此舉或會對板間房寓所及床位寓所構成若干影響。顧問研究

亦會檢討為高齡及殘疾者提供火警逃生途徑的問題。

7.5 該項研究會制訂一套有關建築物防火安全設計的新守

則，針對處理現行守則的不足之處及防火安全問題，並就在防火安

全設計上消防工程概念的運用提供技術指引。該項研究會涵蓋各類

型建築物及建築工程，包括現有和新落成的建築物，以及正在進行

興建、翻新、更改和增建工程的建築物。顧問研究報告預計約在 2001
年 4月完成。
 

 

8. 環境方面的規定環境方面的規定環境方面的規定環境方面的規定

8.1 在環境方面的規定中，有關空氣及噪音的規定對房屋發

展的影響最大。該等規定已在《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中訂明。《香

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是政府擬備的手冊，當中列明政府根據的準則，

以釐定各類土地用途和設施的規模、位置需求及地盤面積。該手冊

所訂的準則應用在規劃研究、擬備和修改規劃圖則及管制發展用途

等方面。

8.2 要注意的一點，是《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所訂各項標

準與準則，並不是法定的標準與準則。《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的成

效如何，取決於 “政府各部門是否充分了解該等標準與準則，並在互
相合作的基礎上加以靈活運用，以及在政府提供適當指引的情況

下，發展商會否遵循該等標準與準則。”4 在適當情況下，有關的規
劃標準與準則可加在批地契約條件中，或作為城市規劃委員會批出

規劃許可的條件。因此，作為規劃者輔助工具的《香港規劃標準與

準則》，已成為本港規劃機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4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第 6頁， 1996年 11月。



8.3 環境保護署是負責本港環境保護、環境規劃及環境影響

評估等事宜的主管當局。該署會就主要土地用途 (包括住宅發展用
途 )的規劃，向有關專業人士發出環境方面的指引及守則。

8.4 在是項研究中，本部的著眼點是由持續發出噪音的媒介

(即飛機、道路交通及鐵路交通 )產生的噪音。本部注意到，《香港規
劃標準與準則》第 9章就如何規劃及設計住宅樓宇以減少噪音的問
題，提供了一般原則和不同方法。此外，發出噪音的媒介本身亦有

責任採取各種措施，避免住宅樓宇的住客受過量噪音影響。

 

8.5 同時，當局主要透過《噪音管制條例》(第 400章 )管制建
築地盤、住用處所、公眾地方，以及侵擾者警報系統發出的噪音，

讓住宅樓宇的住客免受該等噪音滋擾。

空氣

8.6 兩項有關空氣的準則是： (i)避免在矮煙囪或工業大廈附
近發展多層住宅項目，因為煙囪排出的廢氣會直接噴向較高的建築

物，造成嚴重空氣污染 5；及 (i i)確保住宅用地與工業用地之間保持
足夠緩衝距離。6  [資料來源：《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第 3.3.2及 3.3.3
段 ]
 

 

噪音

8.7 建築圖則內必須加入限制噪音的方法，這是香港規劃機

制的其中一環。

8.8 下文表 3臚列住宅樓宇的最高許可噪音水平。就影響住用
處所的飛機噪音而言，最高許可噪音水平為赤 角機場飛機噪音預

測水平 725度等量線，而道路交通的最高許可噪音水平為 70分貝，鐵
路交通則為 65分貝。 [資料來源：《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表 4.1]

                                                
5 就觀塘、荃灣及葵涌等主要工業區而言，兩類建築物必須相隔的距離可能

多達 200米以上。
6 住宅用地與工業用地之間的緩衝距離通常最少須有 100米。
7 該噪音單位是根據飛機飛行時發出的噪音水平，以及在某段時間內的飛行

次數及時間計算出來。飛機噪音預測水平數值越高，噪音影響越嚴重。



表表表表 3   住宅樓宇的最高許可噪音水平住宅樓宇的最高許可噪音水平住宅樓宇的最高許可噪音水平住宅樓宇的最高許可噪音水平

噪音噪音噪音噪音

來源來源來源來源

噪音噪音噪音噪音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

赤赤赤赤 角機場角機場角機場角機場

(飛機噪音預測飛機噪音預測飛機噪音預測飛機噪音預測

水平水平水平水平 )

道路交通噪音道路交通噪音道路交通噪音道路交通噪音

分貝分貝分貝分貝

鐵路交通噪音鐵路交通噪音鐵路交通噪音鐵路交通噪音

分貝分貝分貝分貝

住宅樓宇 25 70 65

註：

1.  上述標準適用於主要以開啟的窗戶作通風用途的住宅樓宇。

2.  上述標準應視為在住宅樓宇外牆受到的最高許可噪音水平。

3. 分貝是一個常用的噪音單位。分貝的數值越高，噪音影響越嚴重。

8.9 要注意的一點，是任何人倘於晚上 11時至翌日上午 7時，
或於公眾假日的任何時間，在住用處所發出或促使發出噪音，而該

噪音對任何人而言是其煩擾的根源，即屬犯罪。任何人觸犯該罪行，

可處罰款港幣 10,000元。 [資料來源：《噪音管制條例》(第 400章 )第 4
條 ]

8.10 任何人倘於任何時間，在住用處所因 (i)奏玩或操作任何
樂器或其他器具； (ii)使用任何擴音裝置或器具； (i ii)進行任何遊戲
或消遣活動； (iv)經營生意或業務； (v)操作，或促使或准許操作，
任何空氣調節或通風系統，或空氣調節或通風系統的任何部分；或

(vi)畜養動物或雀鳥而發出噪音，而該噪音對任何人而言是其煩擾的
根源，即屬犯罪。任何人觸犯該罪行，可處罰款港幣 10,000元。 [資
料來源：《噪音管制條例》 (第 400章 )第 5條 ]

飛機

8.11 有關準則旨在避免於赤 角機場飛機噪音預測水平 25度
等量線範圍以內地方，設置易受噪音影響的用途。 [資料來源：《香
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第 4.2.1段 ]

道路交通與鐵路交通

8.12 該等環境方面的準則旨在避免在交通繁忙的路線和道路

及鐵路附近的用地，進行住宅發展項目，藉此確保噪音水平不會超

出表 3所載的標準 (即道路交通噪音為 70分貝，鐵路交通噪音為 65分
貝 )。 [資料來源：《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第 4.2.5段 ]



8.13 道路交通噪音影響的嚴重性取決於多個因素，包括： (i)
道路路線，即在受噪音影響的地方與車輛之間劃設距離，使兩者分

隔； (ii)車輛種類及交通量，即透過實施交通規劃及管理，控制道路
在不同時間的車輛流量及種類；(ii i)視線範圍，即以不受噪音影響的
建築物作為屏障，以縮窄受噪音影響的地方可以望見的道路交通範

圍；及 (iv)屏障，即在道路上興建隔音屏障和隔音罩、加建上蓋及進
行類似工程。環境保護署表示，就香港一般情況而言，最有效消減

道路交通噪音的辦法是在道路上興建不受噪音影響的設施，例如隔

音屏障，而非把受噪音影響的地方與道路分隔。

8.14 社群對鐵路噪音的反應主要取決於 3個因素：列車經過時
發出的最高噪音水平、列車班次及產生噪音的時間。在住宅發展項

目及新鐵路路線的規劃過程中，該等因素必須納入考慮之列。

9. 暢通無阻的設計規定暢通無阻的設計規定暢通無阻的設計規定暢通無阻的設計規定

9.1 現時並無任何有關個別住宅單位在設計上須暢通無阻的

強制性規定，但對於指定供殘疾者居住的單位卻訂有該等規定，就

門戶、廁所和廁格、浴缸和淋浴花灑、標誌，以及在殘疾者專用廁

所安裝 “救命鐘 ”作出規管。 8 就出入建築物的通道所訂的設計規定
屬建築物標準的一部分，有關詳情載於附錄 II。

9.2 另一方面，暢通無阻的設計是適合不同人居住房屋其中

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適合不同人居住房屋的概念在美國已有

了超過 15年，香港在這方面值得詳加研究。適合不同人居住房屋是
指設有容易改動設備的住宅單位，單位的外觀與一般房屋無異，而

在屋內能容易地加裝或更改任何設備，以滿足個別住客的需要。美

國國家房屋標準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規定，適合不同人居
住房屋的各種方便出入的設備 (例如較闊的門、無阻隔的樓面空間，
以及暢通的通道 )，並讓住客自由選擇裝設若干可調節的設備，或方
便出入的固定設備。

                                                
8 屋宇署，《暢通無阻的通道》， 1997年。



9.3 香港建築師學會秘書長關國樂先生強調，由於人口不斷

老化，暢通無阻的設計規定在香港尤其重要。殘疾者及長者可容易

改動房屋內的設備，而無需進行任何翻新或結構改動的工程，因為

單位本身已有方便出入的基本設備 (例如較闊的門及地面的入口 )。
非結構性改動工程可能包括更改廚房櫃 及洗碗盆的高度，及裝置

扶手。該等改動工程可在短時間內完成，而且所費不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劉騏嘉女士、胡志華先生

1999年 11月 23日
電話： 2869-7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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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防火安全標準防火安全標準防火安全標準防火安全標準

A. 消防證明書消防證明書消防證明書消防證明書

A.1 若建築工程的任何圖則未經消防處處長批註證明書，建

築事務監督可拒絕就該等圖則給予批准。消防證明書載列建築物所

需的消防裝置及設備，而該等裝置及設備是消防處處長 (在考慮建築
物的用途後 )認為按其不時所公布的實務守則，是建築物最低限度所
需的。 [資料來源：《建築物條例》 (第 123章 )第 16條 ]

B. 耐火結構耐火結構耐火結構耐火結構

B.1 每幢建築物的設計與建造，須 (i)將建築物分為多於一個
隔室，以阻止火勢在建築物內蔓延及阻止火勢蔓延至附近的建築

物； (ii)藉分隔牆和樓面將建築物內不同的用途分隔，以及將建築物
與任何毗鄰的建築物或地盤分隔，以備有足夠能力抵抗火勢和煙的

蔓延； (iii)使建築物在火警發生時能維持其穩定性；及 (iv)備有足夠
的能力抵抗火勢由一幢建築物的屋頂蔓延至另一幢建築物。[資料來
源：《建築物 (建造 )規例》 (第 123章，附屬法例 )第 90條 ]

B.2 屋宇署在 1996年 1月發表了一份題為《耐火結構守則》的
報告，就如何符合《建築物 (建造 )規例》訂明的規定提供技術指引。
屋宇署會不時檢討該守則。

C. 疏散設施疏散設施疏散設施疏散設施

樓梯及逃生途徑

C.1 每幢高度超逾一層的建築物須設有最少一道樓梯，以供

通往上層。每幢高度超逾 4層的建築物除非設有第二道樓梯作為走火
通道，否則其主樓梯須連續延伸至建築物的屋頂。 [資料來源：《建
築物 (規劃 )規例》 (第 123章，附屬法例 )第 39條 ]



C.2 每幢高度超逾 6層的建築物，或最高樓層的樓面水平在地
面水平之上多於 17米的建築物，須有第二道樓梯，作為逃生途徑。[資
料來源：《建築物 (規劃 )規例》 (第 123章，附屬法例 )第 41條 ]

C.3 屋宇署在 1995年 5月發出《消防和救援進出途徑守則》，
並在 1996年 6月發出《提供火警逃生途徑守則》，就如何符合有關規
定提供指引。屋宇署並會定時檢討該等守則。

供消防員使用的通道樓梯

C.4 每幢高度超逾一層的建築物須設有足夠數目 9的通道樓

梯，讓消防員可在火警發生時，在安全和無阻的情況下通往建築物

各層。 1 0 [資料來源：《建築物 (規劃 )規例》 (第 123章，附屬法例 )第
41A條 ]

消防員升降機

C.5 每幢高度超逾兩層的建築物須設有最低限度數目為供消

防員在發生火警時使用而設計和裝置的消防員升降機。該規定旨在

確保消防員升降機到達的各層沒有任何部分距離該等升降機多於 60
米。然而，該條文不適用於高度不超逾 30米的住用建築物。 [資料來
源：《建築物 (規劃 )規例》 (第 123章，附屬法例 )第 41B條 ]

D. 消防設備的裝置及保養消防設備的裝置及保養消防設備的裝置及保養消防設備的裝置及保養

D.1 所有消防裝置或設備須由《消防 (裝置承辦商 )規例》 (第
95章，附屬法例 )所界定的註冊承辦商裝置。該註冊承辦商須屬合適
級別，而根據《消防 (裝置及設備 )規例》(第 95章，附屬法例 )發出的
證明書 (FS 251)須送交有關當局。 [資料來源：《消防 (裝置承辦商 )規
例》 (第 95章，附屬法例 )及《消防 (裝置及設備 )規例》 (第 95章，附
屬法例 )]

                                                
9  在決定何者為足夠數目的通道樓梯時，建築事務監督會考慮建築物的用途

及每樓層的面積。
1 0  該條文不適用於高度不超逾 3層主樓層、而純粹用作住用用途並構成單一個

住戶單位的建築物。



D.2 所有滅火設備須時刻保持在有效操作狀態，並由一名《消

防 (裝置承辦商 )規例》(第 95章，附屬法例 )所界定的註冊承辦商每 12
個月至少檢查一次，而根據《消防 (裝置及設備 )規例》 (第 95章，附
屬法例 )發出的證明書 (FS 251)須送交有關當局。[資料來源：《消防 (裝
置及設備 )規例》 (第 95章，附屬法例 )第 8條 ]

E. 電力裝置與線路的裝置及保養電力裝置與線路的裝置及保養電力裝置與線路的裝置及保養電力裝置與線路的裝置及保養

E.1 所有電力裝置與線路須由註冊電業承辦商及工程人員裝

置及保養。 [資料來源：《電力條例》 (第 406章 )第 14及 15條 ]

E.2 設於任何住用處所的固定電力裝置的擁有人，須安排該

裝置每 5年最少作一次檢查、測試及領取證明書。 [資料來源：《電
力 (線路 )規例》 (第 406章，附屬法例 )第 20(3)條 ]

F. 貯存易燃物品貯存易燃物品貯存易燃物品貯存易燃物品

F.1 法例規定不得貯存超逾獲豁免分量的易燃物品，即每人

20升火水；或在任何處所內放置 130升總標稱容水量的石油氣。 [資
料來源：《危險品 (一般 )規例》 (第 295章，附屬法例 )第 99條及《氣
體安全 (氣體供應 )規例》 (第 51章，附屬法例 )第 3條 ]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暢通無阻的設計規定暢通無阻的設計規定暢通無阻的設計規定暢通無阻的設計規定

A.1 屋宇署在 1997年發表了一份題為《暢通無阻的通道》的
設計手冊 1 1，旨在列出為殘疾者及不同人 (包括長者及孕婦 )提供前往
建築物的合適通道和設施的規定 1 2。該手冊列出的強制性設計規定包

括通道、斜路、下斜路緣、升降機及自動梯、梯級及樓梯、扶手、

走廊及門廊。

A.2 法例規定若任何建築物會有殘疾者進出，該建築物的設

計須能便利殘疾者進出建築物及其設施，並達到建築事務監督滿意

的程度。 1 3 [資料來源：《建築物 (規劃 )規例》 (第 123章，附屬法例 )
第 72條 ]

A.3 要注意的一點，是在 1995年 8月通過的《殘疾歧視條例》
(第 487章 )規定，對於未能為殘疾者提供適當通道進入一些任何民眾
或部分民眾有權或獲准許進入或使用的樓宇，或拒絕提供適當設施

予殘疾者的歧視，均予以禁止。該規定適用於自 1995年起獲批准興
建的住用樓宇 1 4。但若在 1995年前獲批准興建的樓宇的現有設計或建
造未能讓殘疾者進入，而改動該等樓宇以提供此種通道，對須提供

此種通道的人造成不合理的困難，則在提供前往樓宇通道方面不構

成歧視 1 5。

                                                
1 1  屋宇署印製的《認可人士作業備考》、《註冊結構工程師作業備考》及《註

冊承建商作業備考》，以及就不同範疇擬備的設計手冊和作業守則，提供

關符合建築物規定的技術指引。
1 2  屋宇署在 1997年把該系列手冊的名稱由《殘疾人士使用的通道》改為《暢

通無阻的通道》。
1 3  該條文的規定不適用於在地面水平以上 13米或少於 13米，並且由單一家庭

佔用的建築物。
1 4  自 1995年起獲批准興建的樓宇數目，並無可供查考的統計數字。
1 5  任何人若相信在前往樓宇的通道或提供的設施方面被歧視，可向平等機會

委員會投訴或向法庭提出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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